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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主題：北市建立特教生嚴重情緒行為問題指引，引導師生共同建構危機預防及應變】 

【臺北報導】臺北市特殊教育秉持以學生需求為中心，落實融合教育精神，並刻正訂定

「特教生嚴重情緒行為問題處理指引」，以利校園團隊針對特教生融入普通班教學及各

類緊急事件情形之處理，提供學生完善照顧。 

  為落實普特融合之精神，營造機會均等、平等、不受歧視、尊重差異及普特共融的

優質教育環境，身心障礙學生就學安置事宜由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，並

以適性原則均衡編入各班，不受常態編班相關規定限制。同時加強檢核本市各級具情緒

行為問題的學生所需要的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內容，列為普通班級教師課務

交接時之重點事項。具情緒行為問題特教生後續入班後將以個別化教育計畫為基礎，研

擬於情緒升高狀態時，在不影響他人學習之情況下實施其他活動，倘已對課程造成影

響，由輔導或特教人員陪同下轉換情境，同時保障其他學生學習權益。 

  當學校教師因故請假時，有關課務交接之內容，具體作法包含： 

(一)教師辦理請假時，應完整交接課程進度及班級學生所需特殊教育、相關服務、支持

策略、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。 

(二)加強普特橫向聯繫：特教業務承辦人應於學期初建立以班級為單位之具嚴重情緒

行為問題之特教生檔案提供教學組，並以 IEP為基礎，學期間依實際狀況更新，如教師

遇緊急狀況需辦理請假，由學校協助課務派代時，教學組應提供班級檔案予代課教師。 

  為運用正向行為支持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的嚴重情緒行為，臺北市教育局將建立指

引提供給學校團隊規劃及決策，減少在事件發生時的摸索與嘗試錯誤的時間，由校園全

體人員共同建構身心障礙學生危機預防及應變。也可藉由特教老師參與全校性集會（如：

校務會議）、例行集會（如：導師會議）或學科/領域研究會等時，適時提供可行之建議

與說明，讓普通班教師及早瞭解學生障礙特質及應對策略，達到當特殊教育學生的嚴重

情緒行為爆發時，啟動各項危機應變措施，進行預防性通報，相關人員即時到場協助，

穩定現場狀態避免危機升級，確保師生安全，適時提供正向緩和之策略，逐步緩和高張

情緒，讓學生獲得安全感，並鼓勵於事發後能重新回歸群體。 



  另自 113學年度起，將逐年調降國中小身心障礙類分散式資源班師生比至 1：8及

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師生比至 1：4為目標；調降高中分散式資源班師生比，達 1：20者，

優先增班；為提升普通教師及特教教師教學、輔導、行政與跨領域合作之專業能力，落

實普通教師每年參加特殊教育類研習至少 6 小時，以及強化辦理普特融合教師專業發

展社群，112學年度計有國小 10校、國中 2校、高中 36校辦理，112年度亦辦理超過

2,197場次教師特教專業、教學輔導實務、平權意識與人權基礎觀念等特教專業發展課

程等知能研習，期盼更加完備共融教育資源，優化特殊教育服務。 


